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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857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杰鑫科技        主办券商：方正证券 

 

广州杰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广州杰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届董事会 

第九次会议于 2017年 7月 10日上午 9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本次会

议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和议案资料已于 2017 年 6 月

30 日以书面的方式发出。会议由董事长李晓辉主持，会议应出席董

事 5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5 人。董事会秘书、监事列席了会议。本次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议案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，所作决议合法有效。 

二、会议表决情况 

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补充确认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议

案》； 

议案内容：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完成了 2017 年第一次股票

发行，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,100万元，募集资金用途为用于购买固定

资产 400万元，购买原材料 700万元。在实际使用过程中，公司根据

实际需求调整购买固定资产方案，超出原预计的购买固定资产金额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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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万元。实际使用金额超出预计金额时公司未能及时对变更募集资

金用途进行审议并公告，但公司已于 2017年 5月 10日补充披露《关

于追认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公告(补发)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21）

及相关说明公告，现予以补充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,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补充审议购买固定资产的公告》 

议案内容：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 日签署了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

使用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购买房屋用作武汉分公司的

经营场所，金额为 422万元，该厂房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光谷二

路与高新五路交汇处光谷新动力工业园 14 栋 4 楼，购买时未能及时

审议，现予以补充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,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《关于补充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议案内容：董事孙雯在 2017年 6月 28日办理购买武汉分公司厂

房的不动产登记时，以其个人资金垫付了该厂房的相关契税、印花税

及不动产登记费用共 163,421.90 元，该情形实质上构成了其对公司

的关联借款。该关联交易发生时未能及时审议，现予以补充审议。 

审议情况：董事孙雯为本议案交易对手方，董事杨雷及董事李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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辉为孙雯的一致行动人，三人需回避表决。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，本

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

议案》。 

议案内容：公司拟定于 2017年 7月 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7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。 

审议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(一)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广州杰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

会第九次会议决议》; 

（二）《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； 

（三）不动产登记时的相关税费凭证。 

 

 

广州杰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7月 10日 

 

 


